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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點    目的：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以下簡稱本會）為獎勵受保護人

努力向學及資助就學，特訂定本要點。 

第二點    對象： 

更生保護法第二條各款所定應受保護人並具在學學生身分
者。 

第三點    經費： 

獎助經費在本會間接保護費用項下支應。 
第四點    獎助種類： 

一、助學金。 

二、獎學金。 
三、特案獎助學金。 

四、生活補助金。 

第五點    申請或推薦條件： 
一、助學金： 

符合以下任一款且家境清寒者。 

1.就讀國民中學（含補校）上學期操行成績在乙等或
七十分以上或評語良好，學科總平均成績在七十五

分以上。 

2.就讀高級中學、高級職業學校（含夜間部及進修部）

專科、學院及大學，上學期操行成績在乙等或七十

分以上或評語良好，學科總平均成績在七十分以上。 

3.碩、博士生。 
二、獎學金： 

1.就讀五年制專科一至三年級、高級中學、高級職業

學校（含夜間部及進修部）、國民中學(含補校)上學
期學科總平均成績在甲等或八十分以上，操行成績



同上或評語優良者。 

2.就讀五年制專科四、五年級或二年制專科以上學校

（含進修部、夜間部），上學期學科總平均成績在七
十五分以上，操行成績甲等或八十分以上或評語優

良者。 

三、特案獎助學金： 
1.矯正機構處遇期間或處遇後參加最近一次入學考試

或推薦甄選進入大學、獨立學院以上學校就讀之受

保護人。 

2.同一學期已申請助學金者，不得申請特案獎助學金。 

四、生活補助金： 

1.具有特殊才能或積極奮發足為楷模而家境清寒者。 
2.已申請前三項之獎助者，仍可重複申請生活補助金。 

3.每學期領取生活補助金至多以六個月為限。 

五、前(一~四)項獎助資格，除就讀經教育部審查承認
之國外公私立學校之碩、博士生外，以就讀中華民

國政府立案之公私立學校為限，假日在職專班、短

期補習學校(補習班)、空中大學、社區大學之學生 
    ，以及學業成績不佳之延畢生，不得申請。 

六、上學期中曾曠課達八堂課（含）以上或受記過（功

過相抵後）以上處分者，不得申請助學金、獎學金
或生活補助金。 

第六點    獎助金額如下表： 
金        項 

   額       目 

學   校 

助學金 獎學金 
特案獎 

助學金 
生活補助金 

碩、博士研究生 

六千元 五千元 

三萬元 

每人每月以
三○○○元
計算按月發
給，至多以
六 個 月 為
限。 

大學、學院 二萬五千元 

二專、 

五專四五年級 

○  五專一二三年級 
五千元 三千元 

高中、高職 

國中 二千元 一千元 

就讀夜間部、進修部之學生及建教生，其助學金或特

案獎助學金，以前項獎助金額表二分之一發給。 



第七點    推薦及申請期限： 

就讀學校每學期開學後三十日內（含證件、手續補正時間），

逾期不予受理。 
第八點    應備文件： 

一、申請書。 

二、受保護身分證明。 
三、學生證影本或在學證明書正本。 

四、上學期成績證明正本及獎懲、出缺勤紀錄。(申請特

案獎助學金、新生及甫復學者免附)  

五、申請生活補助金者應繳學校推薦書及清寒相關證明

文件；申請助學金者應繳清寒相關證明文件。 

六、學雜費繳費收據正本。 
七、碩、博士生申請助學金者免附成績證明文件。 

八、國外攻讀碩、博士者，應加附在學證明書及成績證 

    明書等應備文件中文譯本及護照簽證影本。 
第九點    審查程序： 

一、申請：本人、其家長或其監護人逕向戶籍地或就讀

學校所在地之更生保護分會申請。 
二、推薦：地方法院、地方法院檢察署、監獄、看守所、

少年觀護所、少年輔育院或學校等有關機關向學生

戶籍地或就讀學校所在地之更生保護分會推薦。 
三、申請或推薦均應填妥申請書（向各地分會索取），連

同其他應備文件於規定期間內提出。受理分會應於

期限屆滿後十日內完成查證及初核簽註意見，並造
冊彙送本會審核。 

四、前款申請案件經本會審定後，應將核發金額寄由受

理分會轉發申請人或其家長或其監護人親自簽名蓋

章印領，或由本會於適當活動中頒發。 

五、申請書內容及應附之文件不合規定者，應限期補正，

逾期則不予辦理。 
六、申請生活補助金者應由戶籍所在地或就讀學校所在

地之分會先行訪視、查證後報會核定，再由分會按

月核實發給。 
第十點    對於核發助學金、獎學金、生活補助金之受保護人，分

會宜追蹤輔導，協助其穩定就學及生活。 



第十一點    本要點提經本會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並報請法務部備

查，修正時亦同。 


